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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 56/2024/QH15 號法律（以下簡稱為第56號法）於2024年11月29日頒佈，其中修訂了9 項法律，包括證
券法、會計法、獨立審計法、國家預算法、公共資產管理和使用法、稅務管理法、個人所得稅法、國家儲
備法和行政處罰法。

在本新聞簡報中，我們將重點放在《稅務管理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的一些重要變化。其大部分將於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

越南稅務管理法的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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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管理法的主要變更:

● 根據現行《稅務管理法》，在越南沒有常設機構的外國供應商在開展電子商務業務、數位平台業務和其他服務時，
必須直接或委托其他實體進行相關稅務註冊、申報和納稅。在第56號法修訂下，此要求延申到在越南設有常設機構
的外國供應商。此修訂使企業所得稅法中對納稅義務人的定義及外國承包商稅條例的適用範圍一致。

● 越南境內外從事電子商務交易平台、具有支付功能的數位平台以及從事其他數位經濟活動的組織，以下簡稱為《電
子商務平台實體》必須為平台使用者，包括個人和企業戶進行代扣代繳及申報納稅事宜。針對這些電子商務平台實
體對個人和企業戶的稅務合規要求將從2025年4月1日起生效。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個人和企業戶須自行註冊、申
報和納稅。目前尚不清楚哪些電子平台管理實體會屬於哪個類別，預計在新的法令下會提供更多指導。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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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管理法的主要變更

● 有關進行稅務申報表修改的情況，第56號法廢除了在頒佈稅務檢查決定通知和在完成稅務檢查情況下修改申報表的
規定。因此，在這些情況下，納稅人不得修改其稅務申報表。然而，如果報稅相關年度已通過稅務檢查，但該申報
表不屬於稅務檢查範圍，則納稅人可自申報期限的10年內修改該申報表。

● 根據現行稅務管理法，若公司未完成其納稅義務，公司法定代表人將被禁止離開越南。在第56號法引入了未完成稅
款的門檻金額，稅務機關還須通知納稅人任何被禁止出境情況。這對納稅人而言是一項積極的規定，相信政府也會
提供門檻水準相關指導。

● 廢除因上訴/訴訟成功而獲得退稅的相關利息

● 引入退稅程序上的一些變化。頒佈退稅決定延申至區級分稅部門負責人。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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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管理法的主要變更

● 提供逾期利息的起始計算日的新指南，為現行稅務行政法中迷糊的「自逾期利息發生日起」提供更明確的指導。

個人所得稅法的主要變更

● 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中也同樣規定了電子商務平台實體有責任為使用平台交易的個人和企業戶進行代扣代繳、申報
和納稅，以與上述稅務管理法修正案保持一致。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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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就普遍關注的問題撰寫普適性內容，不構成專業建議。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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